附件6
子基金合规性自查表

	项目
	是否符合
	备注

	一、子基金管理机构应符合以下条件：

	实缴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中基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若不满足，应提供限期整改承诺）
	
	　

	管理资质
	应在中基协登记备案（若不满足，应提供限期整改承诺）
	
	

	管理
团队
	子基金管理机构至少有3名具备3年以上早期项目投资经验或相关行业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
	
	　

	
	子基金管理团队须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主要成员累计管理创业投资基金实缴规模不低于5亿元或至少管理过一只1亿元以上规模的天使投资基金，且有3个（含）以上成功投资退出案例。
2.主要成员以自有资金及管理的基金累计投资天使类项目资金规模不低于5000万元，且有3个（含）以上成功投资退出案例。
成功投资退出案例是指首两轮外部机构投资项目或者初创期、早中期项目，以现金方式退出部分或全部股权，且该退出部分股权投资收益率超过50%。
	
	　

	风险控制
	子基金管理机构的管理和投资运作规范，具有完整的投资决策程序、全面的风险控制机制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近3年内，机构和管理团队主要成员未有受过行政主管机关或司法机关处罚的不良记录。
	
	

	二、子基金应符合以下条件：

	注册地
	原则上注册于成都高新区
	　
	　

	基金规模
	子基金单支规模原则上不超过3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限
	子基金存续期原则上不超过10年
	　
	　

	出资比例
	天使母基金对单只子基金出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该子基金实缴出资规模的50%，且原则上不超过1.5亿元。
	　
	　

	出资要求
	普通合伙人出资比例不低于1%
	
	

	基金投向
	子基金主要投资于成都高新区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方向，包括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经济等三大主导产业以及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未来产业、军民融合产业、绿色低碳产业等。子基金重点专注于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创新药、高性能医疗器械、高端软件、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信息安全、XR扩展现实、数字文创、消费电子、航空经济、节能环保等细分领域。子基金对其选定的主投产业方向的项目的投资金额原则上应不低于子基金实缴规模的60%。通过“定向合作（特长生）”方式设立的子基金在其需求方向的项目投资金额应满足发榜相关要求，原则上应不低于子基金实缴规模的50%。
	　
	　

	
	投资于天使类项目的金额不低于子基金总规模的60%，在投资期内对子基金已投天使类项目的追加投资可纳入天使类项目认定。
	　
	　

	投资限额
	1. 子基金对单个项目单次投资金额原则上不超过子基金总规模的10%，追加投资后对单个项目累计投资额原则上不超过子基金总规模的20%。
2.子基金投资的项目总数原则上不低于15个（主投生物医药类子基金不低于10个）。其中，投资于成立时间不超过2年（生物医药类企业为5年）的企业数原则上不低于2个。
	
	

	管理费
	子基金年度管理费率原则上不超过实缴规模的2.5%，且对天使母基金收取管理费的标准不得高于其他出资人。
	　
	　

	收益分配
	子基金投资项目退出后，投资回收资金不得再用于对外投资，需及时按合伙协议约定向投资人进行分配，分配采取整体“先回本后分利”方式。
	　
	　

	资金托管
	原则上应为成都高新区范围内有托管资质的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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